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採購契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
立約人

        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甲乙雙方同意依法訂定本契約，共同遵守，其條款如下：

第一條、購案名稱：客家電視台「2008年度客家電視台購片/捐贈節目客語配音」採購案。

第二條、契約標的各單項價款：

	項次
	節目類型
	長度
	腔調
	數量
	單價(大寫)

(新台幣、含稅)

	1
	戲劇(60’)
	60’
	多元腔
	1
	

	2
	戲劇(90’)
	90’
	多元腔
	1
	

	3
	紀錄片/生活資訊(30’)
	30’
	四縣腔(多元腔)腔)\
	1
	

	4
	紀錄片/生活資訊(30’)
	30’
	海陸腔
	1
	

	5
	紀錄片/生活資訊(30’)
	30’
	大埔腔
	1
	

	6
	紀錄片/生活資訊(30’)
	30’
	饒平腔
	1
	

	7
	紀錄片/生活資訊(30’)
	30’
	詔安腔
	1
	

	8
	紀錄片/生活資訊(60’)
	60’
	四縣腔(多元腔)
	1
	

	9
	紀錄片/生活資訊(60’)
	60’
	海陸腔
	1
	

	10
	紀錄片/生活資訊(60’)
	60’
	大埔腔
	1
	

	11
	紀錄片/生活資訊(60’)
	60’
	饒平腔
	1
	

	12
	紀錄片/生活資訊(60’)
	60’
	詔安腔
	1
	

	13
	卡通(30’)
	30’
	四縣腔(多元腔)
	1
	

	14
	卡通(30’)
	30’
	海陸腔
	1
	

	15
	卡通(30’)
	30’
	大埔腔
	1
	

	16
	卡通(30’)
	30’
	饒平腔
	1
	

	17
	卡通(30’)
	30’
	詔安腔
	1
	

	18
	卡通(15’)
	15’
	五種腔調
	1
	


＊每一節目須製作成分軌帶及完成帶，以上費用含錄音場租、聽打、上字幕、過播出帶及分軌帶、音效費、配音費等其它配音相關費用。

＊包括完成全部契約所需之工料器具、開支雜費、稅捐（含營業稅）及甲方之利潤在內，甲方不得因物價波動或其他任何事由藉詞要求加價。

＊如發生配音節目之時長無法歸類於上表所列出之類型者，依各類型及腔調30分鐘時長為基準，按長度比例給付。

＊如因乙方之播出需求，發生節目每集時長須修剪者(如:原節目每集90’分須剪接成每集60’分鐘者)，所發生之剪接費用，將由符合資格之廠商三家比價後，擇其低價者承接。

第三條、履約保證金：新台幣五萬元整。

第四條、交貨時間及交貨數量：由乙方以書面方式（節目配音交貨單）指定每次交貨時間及交貨數量。

第五條、交貨地點：客家電視台，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70號2樓。

第六條、節目製作規格：須符合乙方節目播出製播規範之規定。

第七條、逾期罰款：接獲本會訂單通知後，未依照規定時間內完成交帶，每逾一日罰該次訂單總額千分之一。附加條款另有規定者應從其規定。

第八條、付款方式：分三階段付款。第一階段，錄音室完成所有節目配音且連同配音員同意書全數交付給乙方後，乙方支付該節目配音費用的80%；第二階段，乙方驗收合格後，支付配音費用的10%；第三階段，節目於乙方頻道全數播畢後且無播後須修正的情況發生，甲方交付配音字幕完稿電子檔給乙方後，乙方支付剩餘之10%尾款；若發生節目播後修正的情形，甲方應於三十日內完成修正且經乙方驗收合格後向乙方請款。

第九條、契約解除或終止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乙方得隨時解除或終止契約，其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失，甲方應付賠償之責：

一、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延遲契約進度，顯可預見其不能於期限內完成者。

二、契約進行中，甲方有違反本契約之情事，經乙方告知後，仍不依限期改善或依契約履行者。

三、甲方製作完成之配音節目規格，不符合上述第六條節目製作規格之規定，且經三次修正後，仍有以上情形者。

第十條、本契約如因特殊情形另行約定補充條款，此補充條款若與本契約各條款有抵觸時，應以補充條款為準。

第十一條、次年度投標資格之喪失：

合約期滿甲方若發生下列情事者，則喪失次年度參與投標之資格。

1、 甲方承作之節目發生重大情事者。（如：因甲方製作進度影響預定上檔日期者、無按規定正常交付節目帶者、同一集退帶次數超過三次以上）。

2、 甲方未能在契約期間內，採用壹名以上乙方當年舉辦之「客語配音人才培訓班」結業學員者。

第十二條、其它規定：

1、 合約所生之配音部份之著作，其著作權歸屬於客委會。甲方應於製作節目配音前與本節目有關之所有參與工作人員，以書面約定客委會為節目之著作人。

2、 因特殊狀況或節目需要，乙方得指定配音領班或配音員者，甲方應予以配合。

第十三條、雙方如因本契約涉訟時，甲乙方均同意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第十四條、本契約壹式肆份，甲方執壹份，乙方執參份。

                  立契約書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甲　方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　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  編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　方：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代表人：馮賢賢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　址：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

中華民國97年 OO 月 OO 日     簽  訂

